
立法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根据《议事规则》第 49E（2）条动议议案总

结发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博士今日（十二月十二日）在立法会

会议上，就《2018 年山顶缆车（安全）（修订）规例》及《2018 年山顶缆车条例

（修订第 3（3）条）公告》小组委员会报告的总结发言全文： 
 
代主席： 
 
  各位议员，大家好。山顶缆车是香港一项重要的旅游及消闲设施，受不少市

民和旅客欢迎。二○一五年十二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行会）根据《山顶

缆车条例》的规定，向山顶缆车有限公司（缆车公司）批出由二○一六年一月一

日起生效的首个为期十年的经营权。 
 
  根据《山顶缆车条例》，如营办商能令行会信纳其决意并有能力推行发展计

划，以助保持山顶缆车作为重要的旅游及消闲设施，则经营权可延续最多十年。

换言之，根据《条例》，藉「十年加十年」的安排，经营权的总年期期限可达二

十年。这安排是立法会于二○一五年十月通过的《2015 年山顶缆车（修订）条

例草案》所订立的。 
 
  二○一八年十月，行会决定根据《山顶缆车条例》向缆车公司批出第二个为

期十年的经营权，由二○二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政府信纳缆车公司具有承担及

能力推行优化发展计划。有关计划有利维持山顶缆车作为重要的旅游及消闲设施，

我们期望旅客及本地居民未来可享用更优质的山顶缆车设施及服务。 
 
  根据缆车公司的优化发展计划，缆车车厢的载客量将会增加，由现时可载一

百二十名乘客增至二百一十名乘客，增幅超过百分之七十五。此外，缆车公司将

在花园道缆车总站兴建可容纳约一千三百名候车乘客且有温度调节的有盖排队

等候区，以及翻新山顶凌霄阁缆车总站的月台范围。落实优化发展计划将有助解

决花园道缆车总站存在已久的排队问题，为旅客及本地居民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缆车公司将投资逾六亿五千万元推行优化发展计划，无须使用任何公帑。预

计工程于二○一八年年底展开，并于二○二一年完成。 
 
  由于优化发展计划涉及扩建现有的花园道缆车总站候车间及月台，以及扩建

缆车交汇处，缆车公司因而提出需要额外土地的要求。涉及额外土地面积全部在

缆车轨道范围旁边，属于发展潜力极低及未拨用的政府土地。 



 
  行会同时批准缆车公司额外使用三幅位于现有缆车轨道范围旁总面积约四

百二十六平方米的政府土地，以落实优化发展计划，增加花园道缆车总站可容纳

的候车乘客数量，并改善候车环境。爲了确保公众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政府会规

定在这些额外土地及现时部分轨道范围内进行的所有建筑工程，均须根据《建筑

物条例》（第 123 章）经建筑事务监督妥为审核，因此以土地特殊用途契约（Special 
Purpose Lease）来批出这些额外土地。 
 
  政府向缆车公司批出额外政府土地只会收取象征式地价，并免收行政费用。

但这并不表示有关土地是免费提供予缆车公司，因为缆车公司就首个及第二个为

期十年的经营权，须每年向政府缴付相等于缆车公司在该年全年总收入百分之十

二的土地费用。所须缴付的土地费用，已涵盖缆车公司占用所有政府土地的价值，

除已计及轨道和四个中途站所占用的政府土地外，也包括因缆车公司推行优化发

展计划而占用的额外政府土地的价值。这个安排是二○一五年行会的决定，并已

经在同年向立法会报告。 
 
  行会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分别订立《2018 年山顶缆车（安全）（修订）

规例》（《规例》）和《2018 年山顶缆车条例（修订第 3（3）条）公告》（《公告》），

就《山顶缆车（安全）规例》（第 265 章附属法例 A）及《山顶缆车条例》（第

265 章）作出技术修订，以便落实优化发展计划。上述的法例修订是按先订立后

审议的程序处理，已于二○一八年十月十二日在宪报刊登，并于二○一八年十月

二十四日提交立法会会议席上省览。 
 
  《规例》修订《山顶缆车（安全）规例》（第 265A 章），旨在将缆车车厢可

载的乘客数目上限，由一百二十人增加至二百一十人。同时，亦藉此修订「缆车

车厢」的定义，令缆车车厢的车卡数目具有弹性。优化发展计划预期于二○二一

年内完成，当新缆车系统经测试合格后，政府会刊宪公告《规例》的正式生效日

期。 
 
  另外，《公告》旨在修订《山顶缆车条例》第 3（3）条所载《图则》的定义。

目前，《图则》所划定的现有缆车轨道范围属未批租的政府土地，不受《建筑物

条例》（第 123 章）规管。由于预期缆车公司的优化发展计划将涉及大量建筑工

程，因此最佳方案是以特殊用途契约形式，将有关的额外土地，连同现有缆车轨

道范围内用以扩建花园道缆车总站的部分，一并批予缆车公司。采用特殊用途契

约方式令批出的土地成为「已批租土地」，可确保发展计划工程在规划、建造及

完工后各个阶段，均受《建筑物条例》适当规管。因此，我们有需要改划《图则》

所示的缆车轨道范围，使部分土地不再属《山顶缆车条例》第 3 条所指的缆车轨

道范围，并把该片土地连同三幅额外土地以特殊用途契约的形式批予缆车公司，



使在该等土地上进行的建筑工程均须经建筑事务监督根据《建筑物条例》审核。 
 
  由于安排土地特殊用途契约需时，所以政府会先向缆车公司批出短期租约以

作为临时安排，以便缆车公司可尽快于二○一八年十二月底开展优化发展计划的

建造工程。批出短期租约的主要目的是让缆车公司可早日提交建筑图则，供建筑

事务监督适当审核，以及让缆车公司得以进入该幅额外政府土地，在没有从短期

租约获取任何财政收益的情况下，进行所需的改建及建造工程。工程完毕后，政

府会改以土地特殊用途契约批地予缆车公司，以继续营运缆车服务。 
 
  政府已就缆车公司的优化发展计划及相关法例修订建议进行公众谘询。二○

一八年四月十二日，政府与缆车公司就其优化发展计划征询中西区区议会辖下交

通及运输委员会的意见。该委员会对优化发展计划大体上表示支持。二○一八年

六月二十五日，政府就缆车公司的优化发展计划及有关的法例修订建议，谘询立

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支持优化发展计划，对法例修订建议亦无异

议。于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十二日的立法会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委

员亦普遍支持优化发展计划，小组委员会对《规例》及《公告》并无异议，亦不

会提出任何修正案。 
 
  总括而言，上述区议会及立法会委员会均关注优化发展计划的落实时间，并

促请政府与缆车公司尽快推行优化发展计划，以改善山顶缆车总站（特别是花园

道缆车总站）存在已久的排队和候车安排问题，让旅客和本地居民可早日享用更

优质的山顶缆车服务。 
 
  刚才我听到很多议员的发言，首先感谢大家的意见。多谢谢伟铨议员就智慧

旅游和景点周边配套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联同相关部门作仔细考虑。另外，有

关易志明议员就政府如何打击花园道缆车总站外专门向旅客下手、俗称「黑的」

的问题，政府一直致力打击的士从业员的违规行为；就着此问题，警方一直致力

执法，并不时采取「放蛇」行动，以打击上述违规情况。警方将会继续采取相关

执法行动，以期达至阻吓作用，制止有关问题。 
 
  刚才郭家麒议员和易志明议员均提到落实缆车公司的优化发展计划前，缆车

公司会如何改善排队问题，特别是山顶凌霄阁总站的安排。据我所知，缆车公司

已在花园道总站对面（即香港公园体育馆对外的位置）加建额外的排队栏杆及安

全设施，务求乘客在有秩序的情况下，安全地横过马路进入山顶缆车站。缆车公

司亦已在山顶凌霄阁总站外放置了一个阔一点四米、长十八点二米的盖篷，可为

约七十五位等候的乘客提供遮挡。同时，缆车公司在乘客等候区域设置了显示预

计候车时间的指示以供乘客参考。此外，缆车公司最近刚推出新的票务系统，旨

在摊分繁忙时段乘客流量。缆车公司将会测试更多先进功能，包括预售定时车票。



落实优化发展计划后，新缆车每小时的载客量会超出现时及预测的需求，因此在

正常情况下山顶淩霄阁总站将不会积聚排队人龙。缆车公司会继续与警务处、运

输署、旅游事务署和中西区民政处保持紧密沟通，有需要时会适时与各方商讨有

效的排队及交通安排。 
 
  刚才许智峯议员表示关注政府如何监察缆车公司落实优化发展计划。在这方

面，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由多个决策局／部门组成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评估并确

保缆车公司所提出的优化发展计划设计建议和落实方案均符合有关标准和法定

要求，并适时完成。此外，政府会利用行政措施来监察缆车公司推行优化发展计

划的进度，包括与缆车公司保持紧密联络沟通，要求缆车公司定时报告计划的进

度。 
 
  当然，如果缆车公司未能推行优化发展计划，导致出现《山顶缆车条例》第

8A 条下所提及的失责行为（例如没有遵守批出经营权所列出的条款，没有妥善

经营和维修保养缆车，而导致缆车系统出现重大故障，或乘搭缆车的人严重受伤

等），则《山顶缆车条例》第 8B 至 8E 条适用。 
 
  根据条例第 8B（2）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局长）可向缆车公司发出

通知，要求缆车公司补救有关失责行为；及采取令局长满意的有效措施。如果缆

车公司没有遵从局长根据相关条例向公司发出的通知，行会可根据条例第 8C（3）
条指示局长向公司发出通知，告知公司行会拟终止向公司批出的经营权一事。 
 
  除了就第二个为期十年经营权缆车公司须推行优化发展计划的法定要求外，

政府就有关经营权所订立的条款包括：缆车公司每年须为占用政府土地营运山顶

缆车而向政府缴付土地费用（以山顶缆车该年总营运收入的百分之十二计算，并

按年收取）、收费机制、付款安排、缆车服务班次的服务承诺、缆车服务可靠程

度比率的承诺、向政府汇报实际服务表现的要求、检视用于经营山顶缆车的处所

和设备的机制、向政府提供资料及协助的要求等。 
 
  就小组委员会两次会议上所提事项，包括许智峯议员要求政府提供有关山顶

缆车经营权的资料，我们已于审议有关附属法例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上作出回应，

亦已分别于二○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十六日及二十日提供了书面回复。 
 
  我们相信缆车公司推行优化发展计划，在缆车乘客空间、排队安排、等候时

间及候车区等方面都可带来改善。上述法例修订，目的是令到缆车公司能尽快开

展所需的改建及建造工程，完成优化发展计划。及早改善山顶缆车服务符合公众

的期望，亦有利于维持山顶缆车作为重要的旅游及消闲设施；增强香港对旅客的

吸引力，有利本港整体旅游业及经济的发展。 



 
  政府会密切监察缆车公司推行优化发展计划的进度，以确保维持山顶缆车作

为重要的旅游及消闲设施。 
 
  代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201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 19 时 23 分 


